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压覆矿产资源审批办事指南
一、法定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主席令第74号，1996年8月29日）第三十三条：“在建设铁路、工厂、水库、输油管道、输电线路和各种大型建筑物或者建筑群之前，建设单位必须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了解拟建工程所在地区的矿产资源分布和开采情况。非经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批准，不得压覆重要矿床。”

（二）《四川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四川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1997年10月17日）第三十三条：“在建设铁路、工厂、水库、城市水源地、输油管道、输电线路、高速公路和各种大型建筑物或者建筑群之前，建设单位必须向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了解拟建工程所在地区的矿产资源分布和开采情况。凡是压覆重要矿床的建设项目，必须附有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查意见。”

（三）国土资源部文件《关于规范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审批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0〕386号，2000年12月18日）。

二、申请条件

    申请压覆矿产资源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在单独选址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前或市级（含）以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编制前，经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对压覆矿产资源调查结果出具审查函，说明建设项目或规划区压覆了矿产资源；

2、建设项目用地或规划编制单位确需压覆矿产资源的；

3、委托具有地质勘查资质的单位编制压覆矿产资源评估报告，并经过储量评审机构评审；

4、若压覆区内有矿业权，应与矿业权人签订协议。

三、申报材料

（一）压覆矿产资源申请，包括建设项目或规划建设用地基本情况、建设项目或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坐标、压覆区范围坐标及设定依据、压覆矿产资源不可避免性论证、压覆矿产资源类型和数量、压覆区内矿业权设置情况；（原件） 

（二）压覆矿产资源评估报告及附件、附图、附表，包括建设项目、规划建设用地基本情况及其所在地区矿产资源分布情况概述、压覆区范围及确定依据和压覆资源储量估算、压覆的矿产资源与建设项目社会经济效益的对比分析；（原件）

（三）建设项目或规划建设用地压覆区有矿业权的，应同时提交建设项目用地或规划编制单位与矿业权人签订有关协议（原件），并附采矿许可证、勘查许可证复印件； 

（四）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对压覆矿产资源调查结果出具的审查函；

（五）建设项目或规划建设用地立项或可行性（预可行性）研究的审批文件； 

（六）建设项目用地或规划编制单位委托地质勘查单位对建设项目区域内开展压覆矿产资源调查，编制压覆矿产资源调查报告的委托书；（原件）

（七）勘查单位、规划编制单位对建设项目、规划建设用地压覆区压覆矿产资源评估报告的审查意见；（原件） 

（八）评审机构对拟建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调查报告的评审意见书；（原件）

（九）勘查单位勘查资格证（加盖勘查单位印章，并注明“再次复印无效”）；

（十）省级及其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材料（如申请单位的有效通信地址和通讯方式、申请单位的委托书、经办人的有效身份证件等）。

以上报件，纸质报件一式一份。未注明“原件”的，复印件即可。

在报送纸质报件的同时需报送电子报件，电子报件和纸质报件内容要一致。

四、办理程序

（一）申请

申请人持上述申报料到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国土资源厅窗口（以下简称“窗口”）申请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审批。

（二）收件

窗口接件后，应于当天将符合申请条件的报件送达省国土资源厅，矿产资源储量处经过初审，决定是否受理，在5个工作日内通知窗口，并由窗口通知申请人，初审内容如下：

（1）是否符合申报条件；

（2）申报材料是否齐全；

（3）申报材料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

（三）审批

1．属于由省国土资源厅审批的压覆矿产资源申请，由省国土资源厅审查批复，由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省国土资源厅窗口将复函发送申请人及矿山所在地市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

2．属于由国土资源部审批的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申请，由国土资源厅初审后，提出初审意见后交申请人转报报国土资源部审批。

3．符合申报条件，报件齐全，内容符合相关要求的予以审批。审查不合格的，书面说明原因退回申报材料。

五、办理时限

（一）法定时限：从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

（二）承诺时限：从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

六、收费依据、收费标准

不收费

七、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国土资源厅窗口：（028）86939849

          省政府国土资源厅矿产资源储量处：（028）87036196   87036197

投诉电话：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028）86936179  86942671

          省国土资源厅：（028）87036180

网    址：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www.sczw.gov.cn
          省国土资源厅：www.scdlr.gov.cn
